关于《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陪护补助办法

(送审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本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，改善本区残疾儿童少年的生活和康复状况，加快推进我区残疾人小康进程，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18〕18号）和《厦门市残联、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民政局、厦门市卫健委关于印发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》（厦残联〔2025〕17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修改制定《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实施办法》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情况

自2012年以来，厦门市各区均在市级残疾儿童康复补助的基础上相继出台区级“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补助”政策。湖里区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出台了《湖里区“四残”儿童抢救性康复护理补助办法》（厦湖府办〔2015〕82号）及《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办法》（厦湖残联〔2020〕27号），补助对象的条件为具有本区户籍、持有厦门市残联核发的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厦门市残疾评定定点医院或三级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的0-14岁患有视力障碍、听力障碍、言语障碍、肢体障碍（含脑瘫）、智力障碍和孤独症之一或多重障碍的儿童。2020年10月-2025年9月份，共救助1556人次残疾儿童，发放康复训练陪护补助金1002.008万元。

2025年9月30日，《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办法》（厦湖残联〔2020〕27号）到期，为给我区残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切实支持，与厦门市各区的政策推进步伐保持一致，确保湖里区残疾儿童能够平等享受康复陪护补助待遇，我会启动了本《办法》的起草工作。

二、起草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

（一）必要性
1. 满足残疾儿童康复需求：残疾儿童的康复过程漫长且需要持续的专业陪护，家庭往往面临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，陪护补助政策能有效减轻家庭压力，保障康复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2. 完善区域保障体系：残疾儿童在康复训练期间，家长会因陪护产生一定的食宿和交通等费用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家长的经济负担，《办法》的出台能填补这一空白，完善我区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
3.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：通过政策支持，让残疾儿童获得平等的康复机会，有助于减少因残疾带来的发展差距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。

（二）可操作性
1. 已有成熟经验借鉴：全国及厦门市各区的区域政策为我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且我区已分别于2015年和2020年出台了《湖里区“四残”儿童抢救性康复护理补助办法》（厦湖府办〔2015〕82号）及《湖里区残疾儿童康复训练陪护补助办法》（厦湖残联〔2020〕27号），基础较为扎实，政策设计难度较低。

2. 配套资源相对充足：全市现有66家专业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（其中：医疗康复机构22家），具备提供康复服务的基础条件，同时财政部门也已将相关补助资金纳入预算安排，保障资金来源稳定。

3. 管理流程便于规范：通过明确申请条件、审核程序、资金发放等环节，可建立规范的管理流程，确保政策执行过程公开、透明、高效。

三、起草过程和起草依据

（一）起草过程

为确保补助办法落到实处，让残疾儿童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，区残联在学习和研究有关政策的基础上，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18〕18号）和《厦门市残联、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民政局、厦门市卫健委关于印发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》（厦残联〔2025〕17号）的精神，收集研究厦门市其他各区相关政策文件，学习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确定政策框架和主要内容。在充分调研和借鉴的基础上，决定在原《办法》的基础上进行修订，并征求了相关职能部门意见。

（二）起草依据
1. 国家层面：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《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中关于残疾儿童康复保障的相关规定。

2. 地方层面：依据福建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》（闽政〔2018〕18号）和《厦门市残联、厦门市财政局、厦门市民政局、厦门市卫健委关于印发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法的通知》（厦残联〔2025〕17号）关于残疾儿童康复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，以及厦门市各区已出台的相关补助政策中的可借鉴内容。

3. 实际需求：结合湖里区残疾儿童数量、康复需求、经济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，确保政策符合本地实际。

四、征求意见稿采纳修改说明

《办法》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我会向相关职能部门、街道和社会公众书面征集意见。在征集意见期间，除区司法局提出5项意见（采纳4项，具体详情见附件6）外，其余单位未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并通过福建冠德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核。
五、重点条文解读

（一）扩大政策覆盖面
针对原政策中年龄覆盖范围不足的问题，《办法》将补助对象的年龄范围从原来的0-14周岁提升至0-17周岁。这一调整旨在覆盖更多处于青春期阶段的残疾儿童，确保他们在关键的成长时期能够继续获得康复陪护补助支持，满足其持续的康复需求。

（二）完善补助标准设定

鉴于此前部分地区补助标准设定不够完善的情况，《办法》在设定补助标准时，综合考虑了康复服务成本、家庭经济负担、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，制定了按次补助等更为科学合理的补助标准。既保证了补助资金能够切实减轻家庭压力，又与财政承受能力相匹配。

（三）规范资金监管机制

《办法》进一步强化了资金监管措施，明确了严格的申请审核流程，要求申请材料需经过多部门联合核查；建立了动态监管机制，定期对补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康复服务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；同时，对套取补助资金的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惩戒措施，包括追回已发放资金、纳入信用黑名单等，以确保补助资金真正用于残疾儿童的康复陪护工作，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公正性。

六、发文形式

经向兄弟区了解，全市各区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”政策行文主体有两种方式：一是联合行文，以区残联和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联合行文，实行区有翔安区、海沧区、同安区和集美区；二是以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行文，实行区为思明区。

现将有关事项请示如下：一、行文方式：根据区司法局的意见，建议采取多部门联合发文的方式，与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和区卫健局联合行文。二、补助标准：建议延续原办法的补助标准（肢体1000元/人·月和其他类别800元/人·月），补助年龄统一由0-14岁扩大至0-17岁。三、经费来源：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支出。四、实施时间和有效期：新办法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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